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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签订时间： 2018年 1月 15日 

 

  



 

 

 

项目隶属：学校                                                           第 1 页/共 7 页 

合同书年度编号：2018-001 

 

项  目  合  同  

采购单位（甲方）：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  

供货单位（乙方）：     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和其他法律、法

规的规定，经河南省财政厅政府采购处批复，组织公开招标采购，经竞标评审，乙方

获得该项目的中标资格，按照公正、公平、公开和诚实信用原则，共同达成如下协议。 

一、服务内容 

1.1 乙方利用其自有或拥有管理权的车辆，配备具有丰富经验的驾驶人员，按照

甲方或其下属各用车单位 (以下统称"甲方各用车单位")指定的线路和时间提供汽车租

赁服务，用于甲方各用车单位公务使用，甲方各用车单位向乙方支付相应的服务费用。 

1.2 车辆类型:小轿车凯美瑞、雅阁级别以上及同等档次车型；商务车别克 GL8、

本田奥德赛以上或同等档次车型。 

二、服务期限和方式 

2.1 本协议服务期限暂定 1 年，自协议签订之日起执行。 

2.2 服务期内，乙方提供服务以甲方各用车单位"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工作人员

出差公务派车审批单"为准。 

三、车辆信息、费用标准及结算方式 

3.1 车辆信息及费用标准 

序号 车型 品 牌 座位 

租  金（元） 日租超公里 

时 租 

（1 小时以内） 

时 租 

（1-4 小时） 

日 租 

（160km 以内） 
元/每公里 

1 小型车 
凯美瑞、雅阁级别

以上 
5 100 元以内 200 元以内 450 元以内 2.50 

2 商务车 

别克 GL8、本田奥

德赛以上 
7 150 元以内 300 元以内 600 元以内 3.0 

丰田考斯特 19 200 元以内 400 元以内 800 元以内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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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 注： 

（1）租赁车辆购置日期必须为 2014 年 1 月 1 日之后，且状况良好。 

（2）时租方式主要是用于在开封市（含五县）范围内、用车时间较短的公务活动。 

（3）以上服务价格均为服务价格上限，租车费用包括车辆租金（含折旧、维修、

保养、违章罚款等）、司机工资、燃油费、路桥费、停车费、车辆过夜费、通讯费、司

机加班及休息日、节假日加班等综合价格。驾驶员出车过夜住宿费、餐费由学校用车

部门承担。 

（4）超出项目招标之外的其他用车服务价格由甲方各用车单位与乙方另行协商，

最终服务价格应不高于服务价格上限。 

3.2 结算方式 

甲方各用车单位和乙方原则上每季度（或每月）通过转账结算一次租车服务费用。

结算费用需经双方确认，由乙方提供正规发票和用车清单，由甲方各用车单位办理报

销转账手续。 

四、双方的权利义务 

4.1 甲方权利和义务 

4.1.1 甲方各用车单位不承担上述支付乙方服务费以外的包括但不限于油料费、车

辆修理费、车辆保险费、税金、违章罚款等、以及国家规定应缴纳、支付的各项费用。 

4.1.2 如乙方出现车辆或驾驶人员不能满足甲方各单位工作需要，或不配合甲方各

用车单位工作，甲方各用车单位有权要求乙方更换车辆或驾驶人员，乙方不得拒绝，

且相关更换工作应不影响甲方各用车单位工作。 

4.1.3 甲方应遵守本协议约定用途使用乙方提供的租赁车辆。 

4.1.4 甲方各用车单位应及时确认乙方已提供的服务，并按照协议约定期限向乙方

支付服务费用。 

4.1.5 甲方各用车单位可根据需要调整线路、服务时间及车辆类型，但需合理时间

范围内提前告知乙方，使乙方有充足时间调配车辆。 

4.1.6 甲方有权对乙方及其驾驶人员的服务进行监督评价，并提出改进服务质量的

意见和建议。确因乙方原因，致使甲方用车单位对乙方的服务质量不满意，甲方有权

减付或不付该次服务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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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乙方权利义务 

4.2.1 乙方应保证车辆手续齐全和驾驶人员的驾驶证件要真实、有效，包括机动车

辆登记证书、行驶证、购置税缴纳证、交强险、车辆年检合格证及车辆环保标志等各

种行车手续 (相关手续作为协议附件)以及行车证、驾驶证；如因乙方相关证照手续不

全导致租赁车辆使用过程中被有关部门查处，相关责任及造成的损失由乙方全部承担。 

4.2.2 乙方保证提供服务的车辆车况良好、适宜运营及安全性。每次出车前应对车

辆进行检查，不得将有机械故障或安全隐患的车辆提供给甲方各用车单位使用。 

4.2.3 乙方车辆因不可抗力或车辆在行驶途中发生故障，乙方视情况尽快联系维修

单位，若维修时间较长可能影响甲方各用车单位行程的，甲方各用车单位有权选择其

他合理的方式，由此产生的额外费用由乙方承担。 

4.2.4 乙方须配备为甲方专门设立的租赁服务团队，受理租赁服务期间相关派车、

咨询、业务分办及服务投诉等事宜。 

4.2.5 乙方为甲方各单位服务期间，乙方应保证甲方乘客乘车期间的人身、财产安

全。非由甲方各用车单位引起而出现的违法、违章违规现象或安全事故引起的处罚或

其它责任均由乙方承担，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给甲方各用车单位或乘客人身、财产

所造成的任何损失概由乙方承担(乘客自身原因除外)。 

4.2.6 乙方为甲方各用车单位服务期间，乙方应配置有丰富的驾驶经验的驾驶人员，

应做到文明礼貌，安全驾驶。乙方驾驶人员不得出现饮酒、服用导致嗜睡性药物或其

他精神类药物等影响驾驶安全的现象，一旦发生，甲方有权解除协议。在服务期间发

生上述事项的，甲方各用车单位有权以其他合理方式取代乙方的服务，产生的租车服

务等费用由乙方承担。 

4.2.7 乙方为甲方各用车单位服务期间，由乙方驾驶员详细填写该车出发前的里程

数、结束里程和出发点、终点，并由用车人签字确认。乙方不得随意改动，否则一经

查实，甲方各用车单位不予支付所有费用。 

4.2.8 乙方如遇甲方各用车单位不按本协议约定用途使用车辆的，乙方有权拒绝服

务。 

4.2.9 乙方应按时到达甲方各用车单位指定的发车地点。如遇中途堵车或其他特殊

性事件不能及时到达的，乙方或其驾驶人员应提前通知甲方各用车单位。如无特殊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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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乙方延迟到达甲方各用车单位指定的发车地点而严重影响甲方行程的，甲方各用

车单位有权选择其他的合理方式出行，或核减乙方本次服务费用。 

4.2.10 乙方应按照甲方要求在签订本协议前办理车辆保险：包括交通强制保险、

司乘险、车上人员险、第三者责任险及附加险不计免赔等保险。其他险种由乙方自愿

投保。 

4.2.11 乙方不得将本协议项目下的服务转包、分包给任何第三方。否则甲方将解

除本协议。 

五、违约责任 

5.1 甲方违约责任 

甲方违反协议约定或出现下列行为之一的，乙方不负违约责任，甲方赔偿乙方因

甲方违约造成的损失： 

（1）甲方各用车单位提供虚假信息，实际未按本协议约定用途使用车辆的； 

（2）甲方用车单位未按照本协议约定期限及时结算，拖欠乙方服务费用的； 

（3）甲方用车单位利用租赁车辆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 

（4）甲方用车单位乘车人指使驾驶员违反交通法规的； 

（5）非因乙方原因，甲方单方解除本协议的； 

（6）甲方临时取消乙方已到达约定发车地点的车辆服务的，给乙方公司造成损失

的。 

5.2 乙方违约责任 

乙方违反协议约定或出现下列违约行为之一的，经调查属实的，甲方可不支付租

赁费用，给予警告并要求乙方限期整改，在整改期间内暂停其车辆租赁服务资格，情

节特别严重的，取消车辆租赁服务资格。违约行为包括但不限于： 

（1）无正当理由未按约定时间、地点提供租赁服务，导致甲方工作受到一定影响。 

（2）不按协议约定价格收取费用的； 

（3）未提供服务而为甲方用车单位或人员提供发票，虚列用车支出、充抵账自筹

情况。 

（4）多次被用车单位投诉并经甲方查证属实的。 

（5）不履行投标文件中服务承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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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不积极配合甲方考核评价、监督检查及管理的。 

（7）服务期间存在违法违规行为，或经甲方考核不合格的。 

六、协议解除 

6.1 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可以解除本协议。 

6.2 乙方车辆如在服务期限内达到报废年限或报废里程被强制报废且乙方无法提

供服务时，本协议相应解除，甲方各用车单位按照实际产生的费用支付服务费，甲乙

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 

七、争议解决方式 

本协议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一切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向协议签订

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 

八、未尽事宜 

本合同的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可以协商解决或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

合同为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甲方在合同执行中如有其他额外的要求，乙方将提供有

偿服务。 

九、其他 

9.1 本次招投标相关文件是本合同签订的依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约束力。 

9.2 本合同有关内容未能详述约定的，以乙方投标文件承诺及描述为准。 

9.3 本合同正本一式肆份，甲乙双方各执贰份，经双方代表签字盖章即生效。 

 

 

入围 2018 年公务用车服务单位： 

1.开封市云峰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租车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张云峰 136 0860 

3300； 赵松涛 136 0378 8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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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河南省跃霖之旺汽车租赁限公司    租车联系人及联系电话：王磊 188 3789 9990；

杜长君 138 3999 0009。 

3.开封交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租车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王帮成 177 3788 1771；

马绍辉 137 0378 6430。 

4.开封市大拇指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租车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韩永丽 138 3783 3806；

张国庆 135 0378 0155。 

5. 开封市金之博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租车联系人及联系电话：郜波 189 3781 9359；

徐流辉 159 0378 6649。 

6. 开封市鑫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租车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张树峰 137 0378 4880；

王魁 138 3789 7557。 

7. 开封祥龙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租车联系人及联系电话：魏博 136 0378 9224 ；    

张小奎  137 8378 5574。 


